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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获准设立

北京创造壹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收到中国证监会机构部

《关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设立北京创造壹股权投资基金的无异议函》

（机构部部函［

２０１２

］

５８６

号），对公司全资直投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资本）设立北京创造壹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北创壹基金，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及其管理机构光大北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无异议。

公司和光大资本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监

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严格按照该次申请提交的有关方案设立和运作北创壹

基金。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证券简称： 国投转债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更名通知，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１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二滩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正式更名为“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由 “

ＥＲＴ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ＴＤ．

” 变更为“

ＹＡ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ＴＤ．

”

２

、根据国家授权，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统一负责雅砻江干流水能资源的

开发，梯级电站开发范围为呷依寺以下四川境内干流河段。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上海银行为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与广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上海银行

为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８

，

Ｃ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９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起可在上海银行的营业网点

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

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

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获准设立

直接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监管部《关于招商致远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直接投资基金的无异议函》（机构部部函［

２０１２

］

５８７

号），对我公司直投子公司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致远壹号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壹号基金，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的有关方案无异议。

公司及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证券公

司直接投资业务监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本次申请提交的有关方

案设立和运作壹号基金。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附属公司金地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发行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优化债务结构，经董事会决议授权，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金地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在境外定价发行

３．５

亿美元五年期固息债券。 债券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年利率

７．１２５％

，每半年付息一

次，债券已获原则性批准于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发债的独家全球协调人为

汇丰银行，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簿记人为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０８

，

０４７

，

８２０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９．５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

２

，

２０３

，

５９４

，

００７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５．２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

（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昌九高速

６１，８１５，８０９ ６８，８１８，４３４ －１０．１８ ６４５，６１５，５５５ ６６０，２６３，６１４ －２．２２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５２，０５６，３５６ ５９，７９６，３１１ －１２．９４ ５６５，５８７，７３６ ６０１，６３０，６０９ －５．９９

昌泰高速

４３，１４１，４０６ ５０，２１５，９２７ －１４．０９ ４７０，６６６，９７７ ５４６，０４３，３０１ －１３．８０

九景高速

３６，０５２，１０９ ３６，７１５，２８５ －１．８１ ３６９，３８６，３０２ ３５８，０２２，２８０ ３．１７

彭湖高速

２，０５４，１２６ １，９３０，７５１ ６．３９ ２０，４７３，２４１ ２０，０３４，９４９ ２．１９

温厚高速

１１，７４７，００１ １２，５３２，３１０ －６．２７ １２３，４３３，０２７ １３９，６２２，８１３ －１１．６０

昌奉高速

９８２，５１１ ／ ／ ８，２３２，６６７ ／ ／

奉铜高速

１９８，５０２ ／ ／ １９８，５０２ ／ ／

合计

２０８，０４７，８２０ ２３０，００９，０１８ －９．５５ ２，２０３，５９４，００７ ２，３２５，６１７，５６６ －５．２５

注：

１

、奉铜高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２

、昌奉高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３

、昌九高速去年同期数据中已包含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３８３

，

５３０

元。

４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

２０１２

年国庆节连休日期间，公司经营管理的所有高速公路均执行免收

７

座

以下（含

７

座）载客车辆通行费政策，执行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００

：

００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２４

：

００

止。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上述数据与定期

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

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及公司承诺履行的自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按照内蒙古证监局内证监函［

２０１２

］

２４７

号文件要求，现将我公司控股股东北方

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电力”）及公司承诺履行的自查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经完成的承诺

（一）承诺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法定承诺：

１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之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

）、 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非

流通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３

）、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

总数

１％

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

份。

附加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方电力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

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

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北方电力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减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３．９９

元

／

股。北方电力如有违反本项承诺的卖出交易，

将卖出股票所得资金划入内蒙华电账户归内蒙华电全体股东所有； 北方电力承诺将按照

国家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有关精神，继续支持内蒙华电的发展；通过支持其收购优质

资产等具体措施，增强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北方电力将提议内蒙华电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连续二年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不含以前年度累计未分

配利润）的

５０％

，且每股分红不低于

０．１

元。 并在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

（二）履行情况

１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电力未减持公司股票；

２

、公司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均为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０

元（含

税）。 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不含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的

５０％

，且每股分红不低于

０．１

元。 北方电力依照承诺在股东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３

、为实现北方电力增强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承诺，同时，也为逐步解决

本公司与北方电力之间的

＂

一厂多制

＂

“同业竞争”等问题，北方电力与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进行

了资产置换， 将北方电力拥有的盈利能力较强的资产与公司的亏损资产进行整体置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与北方电力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双方同意将公司下属的包头第一

热电厂、包头第二热电厂资产与北方电力下属的乌海发电厂资产进行整体置换，本次交易

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按照净资产评估值置换，差价部分以现金补足。同日，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了《关于与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次资

产置换取得了相关权力机构和主管部门批准。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已履行完成相关置换手续。

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电力股权分制改革全部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二、正在履行的承诺

（一）、承诺情况

为支持内蒙华电业务发展，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北方电力作出如下承诺：

“将内蒙华电作为北方电力煤电一体化等业务的最终整合平台；北方电力将根据相关

资产状况，逐步制定和实施资产整合的具体方案，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将相关所属资产

在盈利能力以及其他条件成熟时，逐步注入内蒙华电；北方电力在项目开发、投资、建设等

方面优先支持内蒙华电；北方电力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各项承诺，以支持内蒙华电的持

续稳定发展。 ”

（二）、履行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北方电力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已经开始实施。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中， 北方电力已将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以及聚达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全部股权注入公司，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公司与北方电力之间的“同业竞争”与关联交

易，部分解决了达拉特电厂的“一厂多制”问题，上述事项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完成。

２

、北方电力为实现上述承诺并逐步解决与公司之间“一厂多制”“同业竞争”等问题，

又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对其近年可以考虑以各种方式逐步分批启动注入公司的资产进行了初步

筛选，

内容如下：

“北方电力对所属资产进行了筛选， 认为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可以分批启动注入内蒙华电

的资产内容包括：北方电力持有的神华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以及北方电力拥有的丰镇发电厂

５

、

６＃

机组和北方电力控制的高头窑、铧尖、吴四圪堵等煤矿项目资产。 并要求公司对上述项目

进行调研后，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方案，报北方电力研究同意并经各项目相关股

东方同意后，再行组织实施。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对上述内容公开披露，目前正在对上述承诺所列项目逐项进

行前期调查准备工作。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有关具体方案，相关方案的制定及

实施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证券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南开地产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

限公司所有的仲盛金融中心

１２

楼、

１５

楼的房产资产。

●

本次收购将使公司增加经营性物业， 从而进一步理顺并优化公司的资

产构成，收购后该资产以出租方式经营的预期收益良好，且未来具有一定的升

值预期。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总裁办公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上实南开地产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仲盛金

融中心

１２

楼、

１５

楼房产资产的相关事宜。

会议同意上海上实南开地产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所

有的仲盛金融中心

１２

楼、

１５

楼的房产资产， 收购价格为人民币肆仟贰佰万元

（

ＲＭＢ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南开地产有限

公司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关联公司，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

．

关联方介绍

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为仲盛金融中心

１２

楼、

１５

楼两处房产的所有

权人， 公司注册地址为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园区康士路

１７

号

－７

， 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５００００９３７９６

，法定代表人为吕清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伍仟零

柒拾壹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上海实业半岛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上实置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占

５１％

；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

４９％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仲盛金融中心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２０６７

号，南接延安西路、西近金

桥大厦、北连仙霞路。项目竣工日期为

１９９５

年，土地性质为综合，房屋用途为办

公；建筑结构为钢混结构。该项目位于虹桥商务区核心地段，周边配套完善、交

通出行便捷、办公聚集度高，物业整体升值潜力大。

此次收购的资产位于仲盛金融中心的

１２

楼及

１５

楼，总建筑面积为

２３２１．０６

平方米。 其中，位于

１２

楼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１１６０．５３

平方米，位于

１５

楼的房产建

筑面积为

１１６０．５３

平方米； 两处房产的土地使用期限均为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３

月

７

日。

根据上海东洲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的资产评估报告 （沪东洲资

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２１１６６

号），对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主要采用市场比较法和

收益法， 最终采用市场比较法， 经评估， 此次收购的房产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４１７７．９

万元， 折合单价为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四

．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收购将使公司增加一定量的经营性物业， 从而进一步理顺并优

化公司的资产构成；参照目前周边办公租赁市场，收购后该资产以出租的方式

经营将有良好的预期收益，未来具有一定的升值预期，有利于公司的多元化经

营及持续健康发展。

五

．

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前书面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对此

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实清楚，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商业惯

例，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中关村建设承揽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装修工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揽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发包的国美第一城会所精

装修工程。工程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国美第一城。工程规模：精装修面积约

１

，

７５０

余平方米。合同固定包干总价为

￥１３

，

４７３

，

７４１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肆拾柒万叁仟柒佰肆拾壹元整）。

本次交易对方三边俱乐部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控制的公司，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之规定，

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

１０．２．８

之规定，对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书面说明事前认可情况并发表独

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控股派出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作为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也未曾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议案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表决，已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

通过。

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本次承揽工程事项时，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中关村建设承揽三边俱乐部的装修工程，定价依据合法规范，有利于中关

村建设扩大业务量，增加营业收入，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详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号。

二、关于中关村建设及其子公司出售所持住总市政公司股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

１２２９

万元对价向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

称：住总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住总市政）

１１．５３％

股权。

同时， 中关村建设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昊市政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

４９１

万元对价向住总集团转让其持有的

住总市政

４．６１％

股权。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出售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详见同日《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号。

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建设）拟承揽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简称：三边

俱乐部，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美控股）所控制的公司】发包的国美第一城会所精装修

工程。工程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国美第一城。工程规模：精装修面积约

１

，

７５０

余平方米。合同固定包干总价为

￥１３

，

４７３

，

７４１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肆拾柒万叁仟柒佰肆拾壹元整）。

相关《施工合同》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三边俱乐部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控制的公司，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之规定，

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

１０．２．８

之规定，对于本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书面说明事前认可情况并发表独

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控股派出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作为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也未曾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议案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表决，已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

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４４６９０６１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Ｂ

座

２８０６

号

法定代表人：黄秀虹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含棋牌）；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

以下为三边俱乐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５８

，

７８９

，

８６６．８２

元

负债总额：

２５

，

９５６

，

９９５．０４

元

其中： 短期借款：

０

元

长期借款：

０

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

元

净 资 产：

３２

，

８３２

，

８７１．７８

元

资产负债率：

４４．１５ ％

营业收入：

０

元

利润总额：

－１７

，

１６７

，

１２８．２２

元

净 利 润：

－１７

，

１６７

，

１２８．２２

元

以上财务指标依据三边俱乐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会计报表（未经审计）提供。

三边俱乐部是一家致力于新型高端服务业为主要业务方向的多元化公司。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股东为国美控股（持股

１００％

）。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之规定，三边俱乐部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国美第一城会所精装修工程；

建设地点：国美第一城

３－１－１０１

、

３－１－１０２

、

３－３－１０２

、

１－２－１０３

、

７－１－１０１

、

７－１－１０２

、

１７－２－１０４

、

１７－３－１０５

；

工程规模：精装修面积约

１７５０

余平方米。

施工条件：已具备进场条件。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合同类型：固定总价合同（

０８

清单计价规范）。

本工程采用施工图总价包干方式，合同固定包干总价为：

￥１３４７３７４１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肆拾柒万叁仟柒

佰肆拾壹元圆整），包干综合单价见合同附件《甲乙双方共同确定清单综合单价表》。 其中综合布线工程和空调地暖

工程按竣工图工程量结算。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 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人： 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一）成交金额：

￥１３４７３７４１

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肆拾柒万叁仟柒佰肆拾壹元圆整）。

（二）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及分期付款的安排：

１

、合同签订后且乙方出具等额有效发票后

７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３０％

；

２

、甲方对隐蔽工程验收并合格后，且乙方提供等额发票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５５％

。

３

、乙方基层工程施工完成，饰面材料进行安装时，且乙方提供等额发票后

７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

金额的

８０％

。

４

、 乙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将工地清洁、撤场，向甲方提供完整的全部合格的竣工资料，并结算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

日内，经甲方确认且乙方提供结算金额余额发票后，甲方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９５％

，并提供

５％

保修金收据。

５

、余下结算金额的

５％

为工程保修金（本金不计息）；保修期满后，甲方在接到乙方返还保证金申请后，经甲方对

保修质量及服务确认，扣除相应款项后（若有）甲方在

３０

日内，退还乙方没有使用的保修金。

６

、上述之支付，均以乙方先行向甲方提供甲方要求税务局工程发票为前提，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任

何违约责任。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关村建设承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旗下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发包的装修工程， 有利于中关村建设扩大业务量，

提高经营业绩。 该工程项目预计为中关村建设增加营业收入，对上市公司利润具有正面影响。

八、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无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尚未履行）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议案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认为中关村建设承揽三边俱乐部的装

修工程，定价依据合法规范，有利于中关村建设扩大业务量，增加营业收入，该事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因而同意

将中关村建设承揽三边俱乐部装修工程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进

行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本次承揽工程事项时，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中关村建设承揽三边俱乐部的装修工程，定价依据合法规范，有利于中关

村建设扩大业务量，增加营业收入，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施工合同（拟签署）；

５

、三边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公司简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建设，本公司持有其

９４％

股权）拟以

１２２９

万元对价向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住总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住总市政）

１１．５３％

股权。

同时，中关村建设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昊市政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昊市政，中关村建设持有其

８５％

股权）拟以

４９１

万元对价向住总集团转让其持有的住总市政

４．６１％

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２

、本次交易已经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备，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６７

号）。

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董发表意见如下：

通过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们认为本次出售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４

、本次交易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交易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②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③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３２０

号

④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３２０

号

⑤

法定代表人：张贵林

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８６９０

⑧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可承担各类工业、能源、交通、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室内外装饰装潢；

建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⑨

主要股东：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住总集团书面声明：

住总集团与中关村科技上市公司及中关村科技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

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住总集团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款项总额

：

４

，

５０７

，

５６２

，

７４４．０５

流动资产合计

：

２０

，

８６５

，

７１１

，

１８５．４５

资产总计

：

２５

，

０３４

，

００２

，

７０９．５９

流动负债合计

：

１５

，

７６１

，

７５３

，

４９９．６７

负债合计

：

２１

，

１３５

，

６２７

，

２９４．２９

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

２

，

８６９

，

５３８

，

２３９．７５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１３

，

７７０

，

１３８

，

６５７．８４

营业利润

：

２５１

，

６８０

，

３５８．０８

利润总额

：

２８４

，

９６９

，

７１１．６６

净利润

：

１８８

，

４７０

，

９２８．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８８７

，

５４２

，

６８５．８０

４

、收购股权履约能力问题

住总集团书面声明：住总集团是信用等级

ＡＡＡ

企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资产总额

２５０３４００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３８９８３７

万

元，货币资金

２６９０７３

万元，完全有能力支付住总市政股权收购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标的股权：

①

中关村建设持有的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３％

股权。 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②

中昊市政持有的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４．６１％

股权。 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

２

）标的股权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①

中关村建设持有的住总市政

１１．５３％

股权

帐面原值：

１０００

万元 帐面净值：

１０００

万元

②

中昊市政持有的住总市政

４．６１％

股权

帐面原值：

４００

万元 帐面净值：

４００

万元

③

评估情况：

经北京腾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市场评估（京腾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

号），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１

，

９５７．１４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

，

３４９．７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７２％

。

即：中关村建设持有的

１１．５３％

股权评估价值约为：

１３７８．６６

万元。

中昊市政持有的

４．６１％

股权评估价值约为：

５５１．２２

万元。

（

３

）标的股权的由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中关村建设以债权转股权的形式缴纳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获得住总市政公司

１６．６０％

的股权；中昊市政出

资

４００

万元，获得住总市政公司

６．６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住总市政公司吸收合并北京住总大地混凝土建筑构件有限公司后，中关村建设的持股比例变

更为

１１．５３％

，中昊市政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４．６１％

。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标的股权公司名称：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７０４２５

注册资本：

８６７２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蔡永立？？？

主营业务：市政工程施工；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地基与基础及钢结构工程施工。

（

１

）主要股东情况：

目前，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由五名构成，分别为：

①

股东之一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７６．１１％

（详见交易对方）

②

股东之二

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１．５３％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６０２６９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

法定代表人：牛霆

主营业务：科技园区开发；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承包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③

股东之三

公司名称：北京住总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５．７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１６９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７５．２８

万元

设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２８

号楼

法定代表人：曹洪炘

主营业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总承包；销售：机电设备、机电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④

股东之四

公司名称：北京中昊市政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４．６１％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８１６８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楼

４３１－４４０

室

法定代表人：谷向阳

主营业务：承担下列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

１．

城市道路；

２．

各种市政管道工程；承担中型建设项目的机械施工等。

⑤

股东之五

公司名称：北京住总正阳资产管理公司 持股

１．９８％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０２０７９５５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２１４．４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路芍药居甲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高杰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房屋租赁；租赁机械设备；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

２

）对于本次股权转让，因住总市政的小股东都将以同等条件向住总集团转让所持股权，所以不存在优先受让权

问题。

（

３

）住总市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４６

，

４３４

，

７９２．８６

负债总额

７１４

，

７９４

，

７２３．７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９６

，

６４９

，

６７８．５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０

净资产

１０６

，

０３８

，

１６６．３３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４６８

，

０９４

，

１０３．９９

营业利润

３

，

００４

，

０５８．３０

净利润

３

，

４０２

，

５５０．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２

，

０４８

，

８８３．４４

以上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

４

）住总市政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９３４

，

６９２

，

９０４．１８

负债总额

８２６

，

００３

，

２８６．９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２３

，

９７７

，

９５４．４８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１０８

，

６８９

，

６１７．２３

２０１２

半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３５０

，

１６４．０４

营业利润

－１

，

２７２

，

３７０．０２

净利润

２

，

６１５

，

２０５．５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３３９

，

０５３．０９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４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中关村科技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要条款

（

１

）中关村建设与住总集团

转让方： （以下简称甲方）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１２２９

万元【即：人民币壹仟贰佰贰拾玖万元】。

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及分期付款的安排：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

５８０

万元；甲方持有的标的股权通过工商

部门变更至乙方名下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５７９

万元；余款

７０

万元自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一年后支付。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

２

）中昊市政与住总集团

转让方： （以下简称甲方） 北京中昊市政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４９１

万元【即：人民币肆佰玖拾壹万元】。

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及分期付款的安排：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

２２０

万元；甲方持有的标的股权通过工商

部门变更至乙方名下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２１

万元；余款

５０

万元自工商变更手续完成一年后支付。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双方参考评估值、依据审计报告净资产协商确定本项交易价格。

（三）资金来源：住总集团自有资金。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无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住总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后，一直以市政、地铁工程为主要经营业务，近几年，随着北京和全国范

围内地铁业务的建设规模增大，现该公司以地铁施工为主，经营状态正常。

中关村建设在住总市政公司成立之初，以债权转股权的形式，将

１０００

万元入股到住总市政公司，中昊市政公司出

资

４００

万元参股。经过十余年的时间，住总市政公司未进行过分红。由于住总市政公司控股股东是北京住总集团公司，

中关村建设及中昊市政公司均为参股，在公司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鉴于此种情况为了盘

活公司资产，决定将中关村建设及中昊市政公司持有的住总市政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住总集团公司。

经过几方友好协商，“参考评估值、依据审计报告净资产协商确定本项交易价格”，匹配中关村建设和中昊所占股

权比例，形成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７２０

万元。 在此项股权转让过程中，中关村建设达到了收回长期投资，盘活公司资产的

目的，同时投资收益为

３２０

万元，增加公司现金流

１７２０

万元，对公司整体经营活动有一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关村建设与住总集团《股权转让协议》（拟签署）；

４

、中昊市政与住总集团《股权转让协议》（拟签署）；

５

、住总市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

６

、住总市政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京腾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

号）；

７

、住总市政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８

、住总集团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

９

、住总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

１０

、住总集团《收购方情况说明》；

１１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６７

号）批复。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漳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１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六届二十一次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

１２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

股权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

股

权的公告》（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２

）。

本议案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漳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４２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万方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３．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将通过

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不低于

１３８００

万元的底价公开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万方数

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数据”）

３３．５％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拟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进行，本公司将委托山西省产

权交易中心在其网站和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上刊登本次

股权转让的公告，广泛征集受让方。 目前，受让方尚未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万方数据

３３．５％

股权。 万方数据住所为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１５

号，注册资本为

５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持有的万方数

据

３３．５％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２

、股权设置情况

出资人 出资额 折股 所占比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４４１０．８５

万元

２８６７．０７

万元

４９．４３％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８９．２０

万元

１９４２．９８

万元

３３．５％

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９３．８

万元

８４０．９７

万元

１４．５％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１４０．０

万元

９１．０

万元

１．５７％

四川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８９．２

万元

５７．９８

万元

１．０％

合 计

８９２３．０５

万元

５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３

、审计情况

本公司委托北京国嘉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万方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万方数据

２０１１

年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出资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６０，０４５，８１３．５７ ２０７，５０７，３０４．１３

负债总计

５９，２２３，６４３．５１ ４４，０２２，７５６．３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３，２８１，４２５．８３ ２９，９７２，１３６．６５

净资产

２００，８２２，１７０．０６ １６３，４８４，５４７．７８

营业收入

２０２，０４２，４２２．７４ ６７，７６７，５８３．６４

营业利润

２５，１１８，１９４．３９ －４３，６８２，４１９．３７

净利润

３６，１８４，７５８．１６ －３７，９１５，０７９．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２，６８５，８６６．１０ －５９，０９９，２７９．４０

４

、评估情况

本公司委托国嘉信（北京）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万方数据全部股东权益进行

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系对万方数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进

行评估，作为漳泽电力转让万方数据

３３．５％

股权时了解其市场价值之参考。

（

２

）评估对象：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

３

）评估范围：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被投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净资产）

（

４

）评估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

５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６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

７

）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北

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６

，

３４８．４５

万元，评

估值

３５

，

５５９．３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９

，

２１０．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７．５１％

。

５

、对本公司的影响

股权转让后，本公司不存在为万方数据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万方数据占

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万方数据股权转让后对本公司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拟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征集受让方。 待受让方

确定后，本公司将依法与其签订《国有股权转让协议》。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是为了进一步突显公司在电力主业及上下游产业

的管理优势，筹集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

有的万方数据

３３．５％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６４８７．７１

万元， 按照

１３８００

万元的转让底

价计算，本次股权转让将实现收入

７３１２．２９

万元，将有利于本公司增加现金流和

改善财务状况。

六、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本公司聘请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开转让万方数据

３３．５％

股权事

宜提供法律服务，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为此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漳泽电力与万方数据均依法存续，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实施股权转让的相关主体资格。 漳泽电力持有万方数据

３３．５％

的国有股权权

属清晰、不存在被冻结或质押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漳泽

电力和万方数据董事会审议通过，完成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 转让方案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漳泽电力可按照经确认的评估价值对外转让其所持有的万方数据

３３．５％

的

国有股权。漳泽电力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其他必要资料一并向本次转让的

相关单位报送。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二十一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审计报告（国嘉瑞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９０

号）

４

、资产评估报告（国嘉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

号）

５

、 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北京万

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

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